
1 

 

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

使用可行性报告 

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

券（以下简称“可转债”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亿元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发行”）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，董事会应就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作出决议，

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。现将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

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亿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

部用于支持公司未来业务发展，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

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。 

二、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分析 

本次发行可转债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夯实资本基础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，更好

应对外部经营环境及监管环境的变化，继续保持稳健运行，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

并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。 

（一）满足资本监管要求，进一步夯实资本基础 

根据《巴塞尔协议Ⅲ》确定的资本监管精神，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

制定并发布了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并于 2013 年起实施，全面提

升了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要求。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 年起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

系（MPA）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，其中宏观审慎资本充

足率是决定评估结果的最核心指标之一。2020 年 9 月，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银保监会”）发布《关于建立逆周期资

本缓冲机制的通知》，明确了我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方式、覆盖范围及评估

机制，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为 0%-2.5%，用核心一级资本进行满足。现阶段逆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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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缓冲资本暂定为 0%，后续将定期评估和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，对于商业

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。2020年 12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

会联合发布《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》，该办法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将

对入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金融机构从附加资本、杠杆率、大额风险暴露、公

司治理、恢复处置计划、信息披露和数据报送等方面提出监管要求，其中附加资

本预计在 1%以内，用核心一级资本进行满足。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并报表口径下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、一

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9.33%、10.85%和 13.47%，虽然仍能满足当前

资本监管要求，但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，公司有必要进一步夯实资本基

础，在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同时，预留缓冲空间，提升风险抵御能力，以灵活应

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经营环境及监管环境。 

（二）支持公司转型发展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

近年来，公司持续深化改革，坚定推进经营转型，优化业务布局，强化风险

管控，着力提升新时代数字化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，保障各项业务稳健、可持续

发展。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总资产 7.89万亿元，较年初增长 10.47%；

2020 年度，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6.26 亿元；截至 2020 年 12

月 31日，公司不良贷款率 1.25%，拨贷比 2.74%，拨备覆盖率 218.83%。 

随着各项业务的稳健发展，公司风险资产保持合理增长，服务实体经济力度

不断加大。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加权风险资产规模为 5.66 万亿元，较

年初增长 10.55%；贷款总额 3.97万亿元，较年初增长 15.23%。根据对中国银行

业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并结合公司实际，预计公司在未来几年内的业务发展将保

持较稳定的增长。同时，公司将坚持客户为本、商行为体、投行为用，积极打造

新的增长点；坚持走多市场、综合化发展道路，构建优质、高效、专业的综合金

融服务体系。因此，公司有必要在内部利润留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外部融资，

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本基础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。 

三、本次发行的可行性分析 

公司将通过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，稳步推进各项业务的持

续健康发展，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打造价值银行总要求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

本出发点，以金融科技为核心趋动力，根据转型发展需要继续深化改革，为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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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银行、百年兴业”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： 

（一）优化战略布局，坚定推进经营转型 

公司将顺应金融市场化发展大趋势，围绕实体经济综合金融服务需求，继续

坚定践行“1234”战略，深入调整业务布局，形成更加合理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

构，实现表内结构优化、表外增量发展，通过重点产品的强劲带动、重点区域的

潜能发挥、重点行业的服务创新、重点客户的合作深化带动公司高质量、内涵式

发展。 

（二）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，提升内部运营效率 

公司始终坚持通过规范化、专业化、科学化管理提升内部运营效率。持续健

全“党委领导核心、董事会战略决策、高管层执行落实、监事会依法监督”的公

司治理机制。根据国家政策导向、市场环境变化，持续调整组织架构，优化体制

机制，建设流程银行，并在业内率先建立普惠金融业务体系。建立健全客户部门

和产品部门相对分离、传统业务和新型业务相对分离的管理架构，梳理优化配套

机制流程，增强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。 

（三）加强集团一体化建设，稳步提升核心能力 

公司将从银行业务延伸和跨业经营两个维度，稳步推进综合化、集团化进程，

持续优化集团管控模式，推动子公司在集团统一的战略共识和风险偏好引导下，

严格落实集团政策措施，全面融入集团经营管理，更好实现商行和投行业务功能

的有机融合、母行与集团成员的协同联动、信息和资源的互通共享，持续提升对

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。 

（四）深化科技赋能，引领数字化转型 

公司将以客户需求驱动变革创新，从顶层战略到生态结构、再到基础设施，

推动银行经营理念与数字商业逻辑的有机融合。以“场景驱动、科技赋能、开放

共赢”的平台运营模式，打造 FGBC 融合赋能新生态；运用数字化工具和手段

整合渠道服务，优化业务流程；打造强有力的业务、数据和技术中台，提炼共享

复用能力、增强数据应用能力、提升支持保障能力。 

 

综上所述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持公司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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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业务发展，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

本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资本监管要求。同时，本次发行可转债将进一步

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，有利于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，符合公司

整体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是必要且可行的。 

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5月21日 

 


